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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执行人初次约谈笔录
	一、基本信息

	执行案号
	
	执行依据案号
	

	谈话时间
	
	谈话地点
	

	谈话人
	
	记录人
	

	被谈话人
	
	身份
	申请人


	代理权限
（被谈话人为代理人时填写）
	

	证件号码
	

	电话（手机）
	

	住所地
	


	二、交代谈话人身份和谈话目的

	执：我是渑池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现与你进行执行立案后的核对立案信息和初次接待谈话。请你积极配合法院工作，如实陈述相关情况。

	申：

	三、确认申请执行人送达地址及方式

	执：为便于当事人及时收到人民法院法律文书，保证执行程序顺利进行，当事人应当如实提供真实、准确的送达地址。如果提供的地址不准确，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使法律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当事人将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申：

	执：你是否同意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短信或微信等方式电子送达法律文书？

	申：

	执：请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确认你的送达地址、联系方式。

	申：

	四、核对执行立案信息

	执：请你核对本院执行立案信息表中关于执行依据、被执行人等信息是否完整、准确，再次确认你的执行事项。

	申：

	五、了解被执行人及其财产情况

	1.被执行人状况

	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申请执行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其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线索。你（单位）是否知道被执行人的实际住址、工作地点或实际经营地？

	申：

	执：你（单位）是否知道被执行人的联系方式、现居住地、具体去向（是否在渑池）、家庭状况（是否结婚、父母、子女等）？

	申：


	执：本案在审判阶段是否对被执行人公告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申：

	执：你（单位）有无其他关于被执行人状况的线索向法院提供？

	申：

	执：经在执行案件管理系统中查询，被执行人在我院执行案件  件，现在告知一下。

	申：

	2.被执行人财产状况

	执：本案被执行人有无财产向你（单位）设立抵押或质押？如有，请提交抵押或质押清单及相关详细情况。

	申：

	执：本案有无采取过诉前保全、诉讼保全或执行前保全措施？如有，请提交财产保全的相关情况。

	申：

	执：你（单位）有无其他关于被执行人财产情况（如不动产、动产、存款、收入、到期债权、投资等）的线索向法院提供？

	申：

	执：本院将在本案立案后对被执行人财产情况发起网络查询，查询结果反馈后将及时向你（单位）告知。

	申：

	3.告知权利

	执：在执行终结前，你（单位）若发现被执行人下落或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可向承办人提供相关线索。

	申：

	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二条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以下根据情况选择】（1）【适用于申请执行人本人】你（单位）有权聘请律师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2）【适用于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你可以直接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

	申：

	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发布悬赏公告查找可供执行的财产。你（单位）也可以与保险公司签订悬赏保险合同并支付保险费用，如果举报线索经法院确认并符合条件，依照悬赏公告应由申请人承担的悬赏金由保险公司支付举报人。

	申：

	执：本案立案后，本院将向被执行人发送《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等法律文书。如被执行人未能履行其法定义务，你（单位）可以向本院申请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者限制高消费, 本院经审查后将依法作出决定。

	申：

	4.征询关于网络司法拍卖的意见

	执：本院对查封、扣押的被执行人不动产、动产及其他财产，将依法进行网络司法拍卖。请你（单位）对司法拍卖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选择。

	申：淘宝网

	执：对网络司法拍卖的财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是否愿意与被执行人协商确定起拍价？如协商不成，本院依次进行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委托评估方式确定起拍价，你（单位）是否同意？

	申：

	5.征询处置财产以物抵债意见

	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规定，财产网络拍卖两次流拍可以抵债，若申请执行人不同意抵债的，本院将解除查封、冻结，将财产退还被执行人。对于本案拟拍卖的财产，是否同意以物抵债？

	申：

	6.确认收款账户（委托代理人填写的，应要求其提供特别授权委托书、身份证件复印件）；指定他人代领执行款的，应提供申请人出具的特别授权委托书、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领款人身份证复印件。

	姓名（名称）
	

	开户银行	(精确到网点)
	

	银行账号
	

	联行号
	

	联系电话
	

	申请执行人
确认
	本人已经了解填写收款账户确认书的告知事项，上述账户就是我确认的收款账户，本人同意法院将执行到位案款发放至上述账户。对于法院将案款发放至上述账户引发的法律后果，本人自愿承担！
[bookmark: TDH12EAJZXSWDSRQZ]申请执行人/代理人签字（盖章）：                      


	六、其他

	1.告知执行风险

	执：你（单位）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定程序取得生效法律文书，只是为你(单位)提供执行依据。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最终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被执行人有无履行能力。强制执行作为一种公力救济手段，只能为实现权利提供一种可能性。如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你(单位)将承担胜诉权益不能实现的风险，现将执行风险告知书送达给你，你签收一下

	申：

	2.告知申请破产的权利（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

	执：本案执行过程中，如被执行人（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你（单位）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一条之规定，申请本案移送破产程序处理。如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均不同意移送破产审查且无人申请破产的，本院将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处理，对被执行人财产处置变价后所得的款项，在扣除执行费用及清偿优先受偿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将按照财产保全和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先后顺序清偿。

	申：

	3.征询关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意见

	执：如果你（单位）不能提供有效的关于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的证据或线索，本院已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并根据法律规定采取了其他执行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有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的五年内，本院将每六个月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一次被执行人的财产，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本院将及时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享有要求被执行人继续履行债务及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的权利，被执行人负有继续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的义务。如出现上述情况，你（单位）是否同意本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申：

	执：你（单位）还有无其他情况需要补充说明的？TDHTHJLDWF

	申：

	执：今天的谈话就到此结束。请阅笔录，如无误，请在每一页签字确认，并在最后一页签署日期。

	申：



	

谈话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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